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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制度的指导意见（暂行）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各金融监管分局，各财产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健全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绿色保险和市场机制作用，助力企业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金规〔2024〕5号）、《关于全面推进美丽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现就推行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投保单位范围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依法应当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一）收集、贮存、运输、利用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

（二）湘江流域涉重金属等环境污染高风险企业；

（三）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单位；

（四）其他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单位。

鼓励其他排污单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保险责任和保险费率

（一）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包括：
1.生态环境损害。即投保单位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发生地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导致生态环境受损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及鉴定评估、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

2.第三者人身损害。即投保单位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导致第三者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成人体疾病、伤残、死亡等，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3.第三者财产损害。即投保单位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直接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4.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引发的合理的诉讼费、仲裁费等法律费用。
5.其他约定赔偿责任。
（二）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并动态调整。保险公司根据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纯风险损失率，综合考虑投保单位的行业类型、生产规模、环境风险等级、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公共信用信息以及历史保险理赔等因素，科学合理厘定费率，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投保单位持续改进污染防治工作，主动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金融监管局）会同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指导保险公司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指导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行业示范性条款。

（四）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执行经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条款费率，不得以特别约定、签订补充协议等形式实质改变条款内容。

（五）鼓励保险公司通过商业附加险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障范围。投保单位根据环境风险防控需要，自行决定是否购买相关商业附加险。

三、保险公司资格

开展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具有相应的专业资质和能力，并满足以下条件：

（一）商业信誉良好，湖南省内营业机构近三年经营活动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二）在开展业务的市州设有分支机构；

（三）有充足的偿付能力，符合以下三项监管要求：

1.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

2.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

3.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四）配备组织开展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宣传、培训等事故预防服务的管理人员；

（五）满足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投保和承保要求

（一）投保单位自主选择符合资格条件的保险公司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前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交行业类型、生产规模、环境风险等级及应急预案备案情况、环保信用评价等级、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以及历史保险理赔等相关材料，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二）保险公司应当严格履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列支一定比例服务费，用于服务投保单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培训等事故预防服务工作；建立快速理赔机制并及时足额理赔；加强内部监督和考核，确保为投保单位提供高质高效服务。保险公司不得恶意低价承保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不得泄露投保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五、保障措施

省生态环境厅协调推进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建立相关评估制度。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在每年第一季度公布依法应当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单位名录，对未依法投保或续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单位，督促其投保或续保。湖南金融监管局和辖内各分局对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及其实施的承保、理赔、事故预防服务支出等有关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各单位要加强相关普法宣传和舆论引导，增强全社会绿色保险意识，共同推动湖南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落地生效。

本指导意见自2025年4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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